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目的:为了加强城乡建设档案管理，确保档案资料及时归档入库，为建设工程保存档案资料，更好地服务于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象：建设单位。流程：与移交对象签订移交责任书—接收城建档案资料—核实入库-核发接收证明。要求：建设单位要及时移交竣工资料，并对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事项依据
	《淄博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9号）第六条。

    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源编[2021] 号）第  条 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设10个内设机构：（七）城建档案科。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城建档案科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梅晓霞

	
	办公电话
	3250768

	服务能力
	依据《淄博市城乡建设档案条例》开展城建档案资料接收事项，科室配备2个正式编制工作人员保障事项运行，制定工作流程、接收规范，做好建设工程档案移交责任书、城乡建设档案接收证明书签订、核发及管理的服务保障工作，保障城建档案资料收集工作顺利进行。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城建档案归集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城建档案归集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主项名称

城建档案归集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二、事项子项名称

城建档案归集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三、服务内容

为加强城乡建设档案管理，确保档案资料及时归档入库，更好地服务于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四、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淄博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9号）第六条。

（二）办理要求

建设单位要及时移交竣工资料，并对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五、所需材料
建设工程准备阶段资料、施工资料、监理资料、竣工验收资料、图纸、声像资料等

六、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与移交对象签订移交责任书

（二）接收城建档案资料

（三）核实入库

（四）核发接收证明书

（五）电子化加工处理
七、工作地点
  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城建档案科

八、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法定工作日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九、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十、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梅晓霞         

联系方式：0533-3250768
城建档案归集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事项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及科室：城建档案科

联系电话：0533-3250768     监督电话：0533-3241147
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目的: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城建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充分发挥城建档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流程：用户提出申请后，如查询手续符合相关规定，对查阅范围进行资料检索，根据检索情况提供档案查询利用服务。要求：服务对象要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服务人员要热情服务，业务操作熟练。

	事项依据
	《淄博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9号）第六条。

   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源编[2021] 号） 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设10个内设机构：（七）城建档案科。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城建档案科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梅晓霞

	
	办公电话
	3250768

	服务能力
	科室配备2名正式编制工作人员保障事项运行，配备独立档案系统平台，专用档案查询室，专门人员提供服务，随到随查。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城建档案查询利用服务

城建档案查询利用服务

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主名称

城建档案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二、事项子项名称

城建档案查询利用服务

三、服务内容

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城建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充分发挥城建档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淄博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9号）第六条。

（二）办理要求

服务对象要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服务人员要热情服务，业务操作熟练。  

五、所需材料
申请、介绍信、身份证明材料等。

六、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用户提出申请

（二）检查查询手续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三）对查阅范围进行资料检索，根据检索情况提供档案查询利用服务。

七、工作地点
  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城建档案科

八、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法定工作日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九、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十、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梅晓霞       

联系方式：0533-3250768
城建档案查询利用服务事项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及科室：城建档案科

联系电话：0533-3250768     监督电话：0533-3241147

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承担全县人才安居住房（包括人才公寓和高层次人才安居房）政策、计划制定和资金分配的保障服务工作；承担全县人才安居住房政策、计划实施的监督服务工作；承担县级人才安居住房房源的筹集、分配以及运营服务工作；承担县级人才安居住房使用情况以及享受保障人员的动态核查和退出服务工作。

	事项依据
	《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引才用才工作的若干措施》、《淄博市人才公寓建设管理实施细则》、《沂源县人才公寓分配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住房保障事务科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蔺刚

	
	办公电话
	3248458

	服务能力
	依据《沂源县人才公寓分配管理办法》开展保障政策的实施，科室配备2个正式编制工作人员保障事项运行，制定工作流程、工作规范，做好保障服务工作，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人才安居住房保障
人才安居住房保障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人才安居住房保障

二、服务内容
沂源县人才公寓分配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引才用才工作的若干措施》（淄组
发〔2019〕31 号）；

2.《淄博市人才公寓建设管理实施细则》（淄人才公寓建发
〔2020〕1 号）；

3.《沂源县人才公寓分配管理办法》（源政办字〔2020〕73 号）；

（二）办理要求

严格按照政策规定，遵循“高端优先、统筹兼顾、逐步解决”的原则，根据房源情况，综合人才类别、引进时间、工作年限、家庭成员情况等因素，公开、公平、公正组织开展房源报名、审核、分配，有效满足人才住房需求。

四、所需材料

1.《沂源县人才公寓申请表》；

2.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复印件（单身

承诺）；

4.申请人毕业证书、人才称号证明文件复印件；

5.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复印件；

6、《沂源县人才公寓诚信申报承诺和授权查询书》。

五、工作流程

（一）申请。符合人才公寓申请条件的申请人，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签署《沂源县人才公寓诚信

申报承诺和授权查询书》。

（二）初审。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并

在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向

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交申请资料。

（三）复审。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用人单位提交的人才公

寓申请资料进行分类汇总，分别发送同级组织、教育、科技、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对人才资格进行复审。各单

位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结果予以书面反

馈。经审核合格的，纳入综合评分排序范围，不合格的取消排序

资格并通知用人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人才类别，根据

《沂源县人才公寓分配评分标准》，对审核合格的申请人进行综

合评分排序，排序结束后，按照分配房源情况与排序结果确定入

围人选。

（四）公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入围人选和排序结果在

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纳入选房

名单。

（五）选房。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发布选房通知，根据综合

排序结果组织公开选房，纳入选房名单的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和

地点按顺序挑选房源并签字确认，选房结果面向社会公示，公示

期为 5 天。公示无异议后，向已经选房的申请人发放《人才公寓

配租（售）确认书》。

（六）签约。申请人在选房结束后 30 日内,持《人才公寓配

租（售）确认书》进行合同签订。申请租赁型人才公寓的,申请人、

用人单位与人才公寓运营单位签订三方租赁合同，交纳相关费用，

办理入住手续;申请产权型人才公寓的, 申请人持身份证等资料

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购房合同。

六、工作地点
北京路西侧沂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科321 室。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法定工作日

办理时限：5 个工作日（不含资格复审、公示时间）。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永强          职务：科长

联系方式：0533-3248458

沂源县人才安居住房保障事项流程图


与移交对象签订移交责任书








接收城建档案资料











整理入库








核发接收证明书








档案电子化加工处理





用户提出申请





查验手续


手续不全的，一次性告知所缺材料内容；


手续齐全的，依法受理。











检索档案系统资料，提供档案查询利用服务








查询登记





申请





经单位公示无异议或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向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交申请资料，提交以下材料：


1.《沂源县人才公寓申请表》；


2.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复印件（单身承诺）；


4.申请人毕业证书、人才称号证明文件复印件；


5.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复印件。


6、《沂源县人才公寓诚信申报承诺和授权查询书》；








符合人才公寓申请条件的申请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初审





综合计分排序





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在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





按照人才类别，根据《沂源县人才公寓分配评分标准》，对审核合格的申请人进行综合评分排序





对用人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分类汇总，分别发送组织、教育、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对人才资格进行复审。各单位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结果予以书面反馈。经审核合格的，纳入综合评分排序范围，不合格的取消排序资格并通知用人单位





复审





公示





将入围人选和排序结果在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纳入选房名单








选房





发布选房通知，根据综合排序结果组织公开选房，纳入选房名单的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按顺序挑选房源并签字确认，选房结果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5天。公示无异议后，向已经选房的申请人发放《人才公寓配租（售）确认书》








签约





申请人在选房结束后30日内,持《人才公寓配租（售）确认书》进行合同签订








